
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學生宿舍退宿申請表 

※本聯：學務處生輔組存查 

班 級  姓 名  學 號  

寢室編號 第         寢室 第       床位 退宿日期  

退宿原因  

退宿退費

相關說明 

1. 本校學生申請住宿為一學期。 

2. 本校宿舍每學期之收費比照教育部頒訂之準計算為原則，註冊後上課前退、休學者，住

宿費全部退還；上課未逾學期三分之一(均依各校行事曆計算)分配進住學生宿舍者，退

住宿費三分之二；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未逾學期三之二退、休學者，退住宿費三分之

一；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退、休學者，不退費。 

3. 其他事項依本校學生宿舍申請與管理辦法辦理。 

公物清查 

1.寢室門鎖、書桌鑰匙、內務櫃鎖匙 計：     把 

2.寢室公物完整 是 否      3.已清潔淨空 是 否 

4.冷氣費用付清 是 否      5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

※此欄請舍監清查確認後簽章 

舍監確認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務處生輔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學生宿舍退宿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：由宿舍幹部登記備查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住宿於第      寢室第         床位；申請退宿，於學務處生輔組已完成全部手續。 

學務處生輔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學生宿舍退宿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：由出納組登記存查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住宿於第      寢室第         床位；申請退宿，於學務處生輔組已完成全部手續。 

學務處生輔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學生宿舍退宿申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聯：由申請人留存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

住宿於第      寢室第         床位；申請退宿，於學務處生輔組已完成全部手續。 

學務處生輔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